翻译合同

（仅供参考，以双方商定为准）
甲方：
乙方：锦州市科技翻译公司
     关于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资料翻译事宜，双方仅经过认真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清晰完整的原件，乙方向甲方提供高质量译文的电子稿和文字稿各一份，并将原件完好的交给甲方。签约方式：面签、传真件、电子邮件。合同履行在乙方所在地。
2．乙方保证译文质量，无漏译、无错译、语句通顺，技术术语规范、标准，句式符合专业习惯。
3．卷册、章节、段落及图表、符号、公式应与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原图有误或不清时，由译者加注“原文有误”或“原文不清”字样。
4. 乙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随时通报甲方进行咨询。

5..乙方对翻译质量负责到底，有误时负责免费勘误直至重新翻译。

6. 打印、装订应保持字体、图表清晰，装订不乱页、漏页、串页。

7.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原件和译稿负责保密，原件、译稿均不得遗失，不经甲方允许，不得自行印刷、复制或以任何形式转给第三方。

8. 计字方法：按照排版版面计字。即，每版 ：   字/行X   行/版（页），有扫描图表时，其图表上的字数，按图表所占面积的相应字数计算。
9. 甲方以电话或传真的方式通知乙方取件时间，乙方于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甲方领取译制原稿。

10. 包装运输：采用火车托运或其它双方同意的运输方式，包装应牢固防雨。慢件运费由乙方负担，快件运费（或航空运费）由甲方负担。

11. 费用及支付：经双方协商，英、日语译制费用为 70 元/千汉字（德、法等稀有语种另加收   %费用），打字、排版费每个版面 15  元。印刷另外计费。按分期分批方式进行结算，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译稿清单签字验收合格后半个月内支付译制费用。乙方向甲方出具有税务印鉴的法定报销凭证。
12. 中止翻译：如甲方在乙方翻译过程中，要求中止翻译，甲方须根据乙方的翻译进度，按乙方已经翻译的字数，以协定的单价计算翻译费用给乙方。

13. 违约责任：乙方应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译制任务，如逾期，逾期一天，乙方按译制费总金额 5‰支付甲方违约金；甲方未及时支付翻译费用，逾期每天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罚金。因乙方翻译资料的质量问题或延迟交付翻译资料而影响甲方正常工程进度，应向甲方支付本批译制费用总额5﹪的赔偿金。
1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内容全部履行完毕自行失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15.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方各持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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